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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眼
下各种萝卜正在大量上市，为确保
辖区消费者正确选购、食用萝卜，结
合食品安全利民行动，区食药安办
在此发布萝卜消费提醒。

不同颜色的萝卜各有“特长”

白萝卜：生吃润肺、熟吃润肠。
中医认为，白色入肺，白萝卜有去肺
火、顺气化痰的作用，生吃时各种营
养素没有被加热破坏，润肺的作用
更强，非常适合咳嗽、有黄痰的人群
食用。但脾胃虚寒、胃肠功能差的
人不适合，以免过于寒凉引起不适，
最好还是做熟吃。煮熟后，性甘温，
消食行气、润肠通便的作用更强，也不
会刺激肠胃，一般人群都可以食用。

青萝卜：舒肝、助减肥。青萝卜
所含热量较低，进食后易产生饱腹
感，想要减体重的人群可以适当多
吃一些，既能减少饥饿，又不容易增
肥。从中医的角度看，青萝卜擅长
舒肝。

红萝卜：补血、清心火。相比白
萝卜和青萝卜，红萝卜中的纤维木
质素更高，其能加强人体抗病毒的
能力，对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球

菌、大肠杆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此外，红萝卜中的含铁量比白
萝卜高40%、比青萝卜高75%，从这
个角度讲，常吃红萝卜对于预防缺
铁性贫血也有一定好处。而在中医
理论中，红萝卜重在清心火。

萝卜营养虽高但不能随意搭配

萝卜不宜与补气中药同食——
影响吸收。在中医理论中，萝卜具
有下气和消滞的作用，在消化过程
中会释放气体，如果在食用萝卜后
马上喝补气中药，如人参、党参、太
子参等，会导致过快地排泄，从而影
响吸收。

萝卜不宜与木耳同食——诱发
皮炎。萝卜中的果胶与木耳中的植
物酸会发生反应，可能产生有毒物
质，刺激皮肤，特别是对某些特殊敏
感性体质的人来说，如果两者一起
食用，容易导致过敏性皮炎。

萝卜不宜与海鲜同食——腹
胀、腹泻。海鲜含有高质量的蛋白
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对人体健康大
有益处。但是，当海鲜与萝卜一起
食用，其高蛋白的消化过程可能会
被萝卜中的粗纤维所干扰，影响蛋
白质的吸收效率。此外，两者都属
于偏寒性食物，一起食用可能会加
重身体的寒气，导致消化系统不适，
甚至出现腹胀、腹泻等问题。

舟山市普陀区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

萝卜消费提醒

记者从舟山海关了解到，今年
1至11月，舟山海关共签发RCEP（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
证书862份，同比增长7.2%，享惠货
值 14.9亿元 ，同比增长 36.3%。
RCEP实施三年来，政策红利持续彰
显，为舟山企业提升竞争力、扩大海
外市场份额提供了更多机遇。

近日，舟山海关为舟山绿舟农
业有限公司一批价值111万元的柃
木、黑松等鲜切枝叶制品签发了
RCEP原产地证书。该公司主要从
事花卉、树木种植经营，产品主要出
口日本等国家。凭借海关签发的
RCEP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抵达日
本后，其进口关税将由3%降为0。

“得益于RCEP的关税减让，我
们的出口产品能以更有优势的价格
进入海外市场，目前我们已申请办
理了100余份RCEP原产地证书，节

省关税超过45万元，大大增加了我
们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舟山
绿舟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舟说。

RCEP是当今世界覆盖人口最
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近三
年来，舟山企业依托政策红利，主动
借势出海，提升出口竞争力，扩大海
外市场份额。

为帮助企业借助RCEP抓机遇、
抢订单、拓市场，舟山海关搭建关企
交流平台，加大政策宣贯和靶向服
务，实现便利措施和享惠政策信息
共享，主动向辖区企业宣传协定关
税减让和原产地规则，帮助企业充
分挖掘产品享惠空间。同时，深化
实施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
印等便利化举措，引导企业利用自
贸协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来源：《舟山日报》）

RCEP实施近三年来政策红利持续彰显

助力舟山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

日前，我市印发《关于做好电
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规范工作
的通知》，舟山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充电费用有了明确规范。自
2025年1月1日起，该项费用将实
行“价费分离”政策。

什么是“价费分离”？电动自
行车充电电费怎么计算？

充电费用实行价费分离，
严格明码标价

充电费用主要包括充电电费
和服务费。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
按照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充电场
所、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
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
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任何
未予标明的费用。

单次充电结束后，充电设施运
营单位应向用户推送计费模式、充
电时长、充电电量以及收费金额等
信息。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住
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明确充电
设施升级改造时间节点，对已纳入
当地增建改建计划的充停场所，原
则上应从建设完工之日起，实现充
电设施电量单独计量和价费分离，
其他场所原则上自2025年1月1
日起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
和价费分离。

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
推动电网直接供电服务

居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用电，电网企业、物业
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用户等
环节主体间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
价计收充电电费，报装主体可自愿
申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选定后在
12个月之内保持不变。

峰谷分时电价在居民合表用
户电价的基础上，高峰时段（8:00-
22:00）上浮0.03元/千瓦时，低谷
时 段（22:00至 次 日 8:00）下 浮
0.25元/千瓦时。居民住宅小区
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
按其所在场所电价政策执行；电网
企业应按照“能改尽改”的原则，对
具备条件的充电设施加快改造，尽
快实现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直接
供电；2025年1月1日以后新建居
民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原则上应当由电网企业直接供电。

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减
轻群众充电负担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
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
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
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状
况，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

鼓励发挥国企的示范引领作
用，倡导充电设施建设、物业服务
等环节主体单位，主动让利，降低
成本，降低充电服务费用，减轻群
众充电负担。

加强宣传引导和价格监督
检查力度

各地要加大政策宣贯力度，通
过开展联合约谈、提醒告诫等方
式，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
费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相关投
诉举报和人民群众反映，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
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此外，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
局于近日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自行
车充电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函》，
进一步规范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运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有关
单位的收费行为。

《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
电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函》

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
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有关单位：

为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
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就
有关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提
醒告诫如下：

一、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
标价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费用主要
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
费和服务费应分别标示、分别计
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按照明
码标价有关规定，在充电场所、手
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
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目
与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单次充电结束后，充电
设施运营单位应向用户推送计费模

式、充电时长、充电电量以及收费金
额等信息。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原则
上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实现充
电电量单独计量和价费分离。

二、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
居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用电，电网企业、物业
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用户等
环节主体间应按居民合表用户电
价计收充电电费。报装主体也可
自愿申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选定
后在12个月之内保持不变。居民
住宅小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用电，按所在场所电价政策执行。

三、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
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

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
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
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
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状
况，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

自本提醒告诫发出之日起，各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相关单位要立即开展
自查自纠，切实规范价格行为。市
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自行车
充电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对
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等违法行为，经提醒告诫后仍不
整改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2月10日

（来源：舟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关于做好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规范工作的通知》印发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充电费有了明确规范

舟山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门
诊共济改革情况新闻发布会日前
举行。会上，相关负责人对我市职
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门诊共济改
革相关建账政策、使用范围、管理
规范等内容作了介绍。

据介绍，我市从2023年1月起
全面建立个人账户，并实行家庭共
济，在省内率先实现个人账户改
革。2022年到2024年，全市职工
医保参保人数从50.9万人增加到
53.8万人，个人账户年度总收入
从4.52亿元增加到9.5亿元，使用
金额从 2.81亿元增加到 7.02亿
元，其中家庭共济备案人数达到
8.87万人，共济使用金额达到
8500万元。

目前，我市职工基本医保缴费
比例为10%，其中单位职工个人缴
纳2%，所在单位缴纳8%；灵活就业
人员缴纳10%。个人账户资金可
以用于支付本人及其参加本省基
本医疗保险的近亲属（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
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
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也可以用于
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直系亲属参
加本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个
人缴费。

参保人员近亲属共济使用仅

限个人账户历年资金。每名授权
人一次性最多可共济5名被授权
人，被授权人一次结算仅可使用一
名授权人的共济账户。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通过“浙里
办”App、政务服务网、浙江医保公
共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中“历年账
户家庭共济”模块，进行共济绑定
或解除。

此外，口腔种植全过程发生的
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规定
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医保政
策范围外的15项口腔种植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及集采种植体系统、挂
网牙冠产品费用，可用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资金进行支付。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公

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
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
范围的支出，如营养保健品、化妆
品、食品、健身器材、生活用品等
非医疗物品，以及医学美容、非功
能性整容、减肥、健美、健康体检
等项目。

参保人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
的非处方药品及赋有国家医保编
码的医用耗材费用，市内信用等级
A级、B级及以下、市外定点零售药
店，每人每日个人账户支付限额分
别为300元、200元、300元。经定
点医疗机构电子外配处方流传的
药品费用，个人账户支付不纳入限
额管理。

(来源：《舟山日报》)

我市参保人数从50.9万人增加到53.8万人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门诊共济改革情况公布
舟山市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今年1至
10月，全市规上船舶修造业实现产
值350.8亿元，同比增长27.8%；利
润25.8亿元，同比增长49.8%。

船舶产业是我市海洋经济“九
大产业链”之一。市经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全市开展船舶产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1至10月我
市造船三大指标分别同比增长
80.4%、35.9%和48.9%。修船量占全
国40%左右，占全球20%以上，国际
最大船舶修理改装基地地位得到业
内普遍认可。

今年，市经信局对全市产业链
企业开展了全面排摸梳理，根据船
舶修造企业、船配制造企业和修造
船使用装备制造企业分类制定招引
措施。成功招引新加坡安达航运、
广州文船重工等15个高端船舶与
海工装备项目落户舟山，总投资超
60亿元；实施重点企业技改项目25
个，今年完成投资超10亿元。15.4
万吨穿梭油轮、11500箱LNG双燃料
集装箱船、FLNG上部模块等高端产
品成功交付或下水，国际首艘集装
箱船甲醇双燃料动力改装完工交

付。研制应用超高压水射流除锈机
器人、智能喷涂机器人等绿色智能
装备，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取得
新进展。

今年初，我市出台了《舟山市船
舶和海工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
（套）产品认定工作指南（试行）》，为
大力推进船舶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持。对实现重大技术突
破、拥有知识产权、尚未取得重大市
场业绩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产品，一
次性给予20万元的奖励。今年6月
又出台《舟山市工信领域推动设备
更新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船舶修造
企业淘汰老旧设施设备，进一步将
企业设备投资奖补比例从10%提升
到15%。

下步，我市将持续打造“全球高
端船舶修造基地”，大力加强产业链
顶层设计，出台发展规划，以产业链
与创新链两链融合为抓手，加快组
建船舶设计研究院，力争招引落地
一批标志性产业链项目，推动重点
企业加快智改数转，拓展高技术高
附加值船舶与海工产品修造，进一
步推动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舟山日报》)

全市开展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
今年1至10月,规上船舶修造业实现

产值350.8亿元

今年以来，浙江省水利厅推动
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以实施扩
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水网安澜
提升工程为牵引，推动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再上新台阶。

日前，省水利厅召开浙江加快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发布会，
介绍目前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情况。

水利建设投资创同期新高

今年来，浙江推动新开工重大
水利项目32项、加快建设重大水
利项目167项、谋划重大项目储备
397项。截至11月，全省水利完成
投资765.6亿元、完成率102.1%，
同比增长7.3%，提前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投资体量位居全国第三
位、创同期新高。228亿元增发国
债资金，完成率达到100%，已提前
完成任务目标。

同时，继浙江省、宁波市分别
入选第一批全国省级、市级水网先
导区之后，今年又新增杭州市、龙

游县入选全国第二批市级、县级水
网先导区（点击蓝字查看详情）。
纳入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规划的
366项重大工程累计开工率84%；
浙东、浙中水资源配置通道等60
项工程正在提速推进前期工作。

在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快马
加鞭建设中，今年水利保障就业人
数稳步增加，累计吸纳就业人口
14.4万人，同比增长7.9%，其中农
村劳动力12.1万人，占比84%，为促
进就业创造了条件。

水利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在水利投资的有力带动下，今
年大中型水库、骨干河道治理、海
塘安澜等领域36个重大项目投入
试运行并取得阶段成效。

防洪安全方面，今年浙江遭遇
梅雨洪水及“康妮”等台风期间，通
过精细水利调度，守牢三条底线，
即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
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
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新增泵

站强排能力220立方米每秒。
防潮安全方面，海塘安澜工程

累计开工989公里，宁波、台州、温
州等地中心城区和集聚区设防标
准提升至200至300年一遇，在今
年台风暴潮侵袭中撑起巨大力量。

供水安全方面，正式通水的朱
溪水库等工程，新增及改善库容
2.8亿立方米，增加供水能力1.1亿
立方米，提升450多万人的供水保
障水平和近3万亩农田灌溉需求。

省政府民生实事方面，农村单
村水站改造提升，灌溉泵站机埠、
堰坝水闸更新改造，病险山塘和农
村水系整治等水利民生实事年度
任务均已提前并超额完成，新增保
障70万村民喝上“好水”，灌溉受
益农田面积增加88.4万亩，新增
城乡亲水节点1081个。

高质量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

省水利厅谋划了 2025年和
“十五五”期间水利蓝图，重点关注
跨流域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水利

项目，建立“近期可实施、长期有储
备、定期可滚动”的项目库。

以水网先导区为抓手构建浙
江大水网，以深化河湖长制为依托
全面提升管理能力，聚焦保障防洪
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谋划水资源配置通道、大中型
水库枢纽、大中型灌区等十大领
域，形成490多项、总投资约9700
亿元的项目清单，全力推动水利
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水利现代
化先行。

展望2025年政策导向，国家
层面已明确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
国债并优化投向，加力支持“两重”
建设。目前浙江已初步梳理符合
投向、前期工作成熟的重点项目近
30个。接下来，将推进大中型水
库枢纽、平原骨干河道治理等十大
领域300余项前期工作，确保顺利
承接中央资金和政策，为浙江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坚实的水
利保障。

（来源：浙江发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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